关于2018年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
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辖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各部委办局，直属事业单位，在常高校组织（人事）处：

根据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常人社发〔2018〕180号）文件要求，为做好2018年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市机关事业单位及委托地方管理的部省属事业单位在职的工勤人员和社会化管理职工。
二、培训内容及形式
从2018年开始，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继续教育工作进入常态化，每年组织培训。公需科目培训内容，统一使用省定教材《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实务知识读本》。采取网络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形式，培训统一按40课时安排。
三、培训考核办法
1.请各主管部门和单位接此通知后，登录常州市机关事业单位工考网http://gk.czks.cn/main.jsp“材料下载”栏下载《2018年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报名表》（附件），单位按报名表要求填报后以电子表格的形式直接发至2846333828@qq.com邮箱。

2.单位提交报名表后次日（节假日顺延），通知参加学习的人员到常州市人事培训中心（北直街35号）一楼大厅办理领取教材、缴费、上交继续教育证书等手续。

3.网络学习达到规定的课时后可直接考试，题型为客观题，考试时间为60分钟。每人只能补考一次，补考仍未通过的需重新学满相应课时后再参加考试。

4. 2018年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时间为9月—10月。

四、培训费用
培训费用为168元/人（教材费68元、培训费100元）。
五、有关要求

1.各级主管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工勤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保障工勤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权益，要将该项工作作为工勤人员年度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宣传，精心组织，按照要求保证每年工勤人员全员参加继续教育培训。

2.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每年必须参加继续教育学习，作为等级晋升、岗位聘任、兑现岗位工资、技能竞赛、技能人才评选等活动的必要条件。

3.根据市人社局文件要求，今年符合申报工勤技能岗位技术等级培训考核、技师及高级技师考评的人员，应在9月20日前完成2018年继续教育培训并且考核合格。
六、联系人及电话
何老师 86600570，于老师 86617136。
常州市人社局工考办

常州市人事培训中心

2018年  月  日
附件
2018年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报名表
填报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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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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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表单位填报后以电子表格形式直接发至2846333828＠qq.com邮箱，发送时请将文件名称改成单位名称。
2、姓名和身份证一定要和本人信息相符，在输入姓名和身份证时不可以出现空格。
3、技术等级指初、中、高级工；技术职务指技师、高级技师。
4、“出生年月”和“参加工作年月”的格式为“年-月-日”，例如“1984-10-26”。年月日之间的横杠“-”必须是英文输入法状态下的减号。

5、人员性质指编内或编外（社会化管理职工），编外人员请在“人员性质”栏内写“编外”两字。

6、需要补继续教育的人员，请务必在备注栏内注明补第几轮。
